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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高行政法院一一二年度上字第三一○號判決 
焦點判決編輯部 

【主旨】法官代表法院對媒體所發表關於法院裁判意旨的說明或澄清性言論，不得

逾越裁判內容，其受憲法保障的言論自由應受相當的限制。 

【概念索引】憲法／言論自由 

【關鍵詞】法官、公務員、法院、澄清性言論、謹言慎行、不必要說明、引人錯誤

說明、言論自由 

【相關法條】憲法第 11 條 

一、爭點與選錄原因 

（一）爭點說明 

法官代表法院對媒體所發表關於法院裁判意旨的說明或澄清性言論與言論自

由。 

（二）選錄原因 

法官以其職務身分，對外就職務上所掌的事務向媒體發表言論，其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是否應受相當的限制。 

二、相關實務學說 

（一）相關實務 

憲法第 11 條規定，人民之言論自由應予保障。言論自由，在於保障意見之自由

流通，使人民有取得充分資訊及自我實現之機會，包括政治、學術、宗教及商業言

論等，並依其性質而有不同之保護範疇及限制之準則。其中非關公意形成、真理發

現或信仰表達之商業言論，固兼具意見表達之性質，然尚不能與其他言論自由之保

障等量齊觀，立法者亦得對商業言論為較嚴格之規範。商品廣告所提供之訊息，其

內容須非虛偽不實或不致產生誤導作用，並以合法交易為目的而有助於消費大眾作

出經濟上之合理抉擇者，始受憲法第 11 條言論自由之保障。（釋字第 794 號解釋理

由書參照） 

（二）相關學說 

有援引美國憲法對「言論自由」保障之雙階理論，認為政治性言論乃屬高價值

言論，而對此等言論之限制原則上應採取「嚴格的違憲審查基準」，除有「重大而急

迫的政府利益」外，國家即不得加以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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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案見解說明 

法官或公務員代表法院對媒體所發表關於法院裁判意旨的說明或澄清性言

論，應謹言慎行，忠實傳達裁判意旨，不得逾越裁判內容，進而為不必要或引人錯

誤的說明，其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應受相當的限制。 

【選錄】 
法官或公務員代表法院對媒體所發表關於法院裁判意旨的說明或澄清性言

論，應謹言慎行，忠實傳達裁判意旨，不得逾越裁判內容，進而為不必要或引人錯

誤的說明，其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應受相當的限制 ：  

法官或公務員雖亦為一般的公民，而得為言論自由等基本權利的主體，但若

就個案情形，法官或公務員對外以其職務身分，就職務上所掌的事務，發表具代表

所屬機關意義的言論，足使人將其發表言論的效果歸屬於所屬機關，此等言論，性

質上已非法官或公務員個人以公民身分所為的言論，而屬該國家機關對外所為的言

論，其言論自由自應受相當的限制，以履行其維護憲法、依法行政、保障人民基本

權的公職務義務。因此，任何法院所屬成員，包括承審法官在內，不論其在內部組

織分工是否為專責新聞行政的人員，只要是以其職務身分，對外就職務上所掌的事

務向媒體發表言論，即被視為代表法院向媒體發表言論，足使外界將其言論效果歸

屬於法院，其受憲法第 11 條所保障的言論自由應受相當的限制。簡單的說，代表法

院對媒體所發表關於法院裁判意旨的說明或澄清性言論，應謹言慎行，忠實傳達裁

判意旨，不得逾越裁判內容，進而為不必要或引人錯誤的說明。若為達新聞行政的

目的，有在裁判書內容之外進一步說明、澄清的必要，應切實遵循依法行政原則，

在國家任何行為都不得違背憲法或法令的前提下，即使是承審法官以此身分，就

承審事件的職務事項，自行對外發表具代表法院意義的言論，其內容也不得牴觸

憲法或法令的規定，或違背此等規範所應維護或貫徹的基本原則。上訴人就所審

理系爭案件的審判事務對外發表關於系爭案件判決意旨的系爭言論，足以使人將

其發表系爭言論的效果歸屬於職務法庭，性質上已非上訴人個人以公民身分所為

的言論，而是以職務法庭法官身分所為，也超出系爭判決的內容，而且引喻失當，

足以使外界誤解等情形，已經原判決基於上述法律見解，詳予認定如前，並沒有

違反經驗或論理法則，也沒有不備理由的違法。上訴意旨主張其以自身辦案經驗

說明不能逕以女生指控就信以為真，何來引喻失當之可言？有何法官倫理規範規

定不得引喻？指控引喻失當者，豈非以言論自由的上帝自居？原判決有關引喻失

當的見解，侵害其言論自由，違背經驗法則，而且說理不足，有判決不備理由的

當然違背法令等語，也不足採取。 

【延伸閱讀】 
李建良，公務員的言論自由與政治中立──淺析公務人員行政中立法，人事行

政，174 期，2011 年 1 月，1-9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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